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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纱厂向三井洋行借款的内容
□朱江

“安定小学”校名缘起
□苇航

南通最早的
同盟会员之一施述之

□王士明

武昌起义后，南通经济受到一定影响，大生纱厂生产的棉纱出货不畅，资
金回笼困难，厂里存棉不多，又无力多购。因此对于向三井洋行借新债，而且
新债还掉旧债的多余部分，可用作救急的流动资金，大生纱厂是非常期待的。

1912年2月2日，张謇代表大生
纱厂与三井洋行上海支店长藤濑政
次郎，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合同。
从合同条文看，是用借新债的方式，
处理黄兴三井借款这笔旧债。合同
原件现存南通市档案馆，合同原文
如下：

证
立合同 大生纱厂（以下称甲）、

三井洋行（以下称乙）今将议定各项
抵款章程开列于左。

第一条 抵借之数共计规元肆
拾万两，交款之法即以本合同签字
之日，除将当时经甲签字保证之借
款，系陆军部总长黄兴，前于十二月
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借去三井之款
规元贰拾叁万柒仟两并另加利息扣
留外，余款核数照付。

第二条 该借款利息议定按年
七厘。

第三条 还款之期以过付银款
之日起，在六个月以内为限，须连本
带利全数清还无欠。

第四条 甲以南通州大生纱厂
之全厂工程地基、房屋、机器及一切
财产交乙为担保物，其担保物另有
细单开明无误。

第五条 该担保物不能在本合
同订定之后或订定之前，另行抵押
或卖与别家。倘已还清借款则不在
此例。

第六条 甲应在订立合同至还
清借款之日期间，将另单所开之担
保物，托有信用之保险公司保险一
节，与乙订定照行，并应将南通州大
生纱厂全厂地契交乙收执。

第七条 该担保物倘有因不测
而遭损坏、烧毁，以至不值原抵物价
之事，甲应将别项物产移抵以补不
足，其移抵物仍须合值担保原数。

第八条 甲之担保物已经该厂
股东会议妥承认一节，甲当为保证。

第九条 该厂嗣后应用之煤炭、
木料、机器及一切附属品有需购办
之时，倘三井承办之价与别家不相
上下，总须先尽三井商订承办。

第十条 此借款届本合同期满
之日，倘甲未能连本带利如数清还，
乙应将担保物之全部财产变卖得
价，以抵该款应还之数，所变之价苟
不足抵该款之数，仍应责甲补足，苟
抵款有余，应将余数还甲。

南通州大生纱厂总理张謇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二日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二日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长

藤濑政次郎
藤濑政次郎（1867—1927），日

本长崎县人，1885年入三井物产会
社，1905年出任三井物产会社上海
支店长。比较前后两份合同，后者
合同的双方是大生纱厂和三井洋
行，担保的形式也从前者的信用担
保，变更为后者的抵押担保，以大生
纱厂的一切财产作为抵押。

事实上，借新债还旧债的谈判
早就进行了。1912年1月5日，大生
纱厂致大生驻沪事务所辛亥年第
154号号信中，提到“押款收到，望即
兑现洋五万元寄通，余款全留通用，
万不可分散。盖厂中拟于下礼拜一
开夜工，存花无几，若不多备款项，
必至仍须停工，且押借必须偿还，若
一分散，将来即难归偿，务乞留
意”。武昌起义后，南通总体社会安
定，但经济依然受到一定影响，主要
是关庄因观望而对收购土布持谨慎
态度，直接导致大生纱厂生产的棉
纱出货不畅，资金回笼困难，厂里存
棉不多，又无力多购。因此对于向
三井洋行借新债，而且新债还掉旧
债的多余部分，可用作救急的流动
资金，大生纱厂是非常期待的。

估计是大生驻沪事务所与三井
洋行之间沟通不顺畅，张謇日记记
载，1月9日“以筹还款事至沪”。1
月13日大生纱厂致大生驻沪事务所
辛亥年第158号号信，表达了“股票
押款不成，厂中大为失望，尚望产业
抵押可成，则可免停机”。可见对于
借款条件，大生纱厂和三井洋行意
见不同，大生纱厂提出以股票抵押

的方案，没有得到三井洋行的认同。但
对于资金的渴求，大生纱厂还是希望通
过资产抵押的方式取得借款。同一天，
张謇日记写道：“筹还借款事难成，须回
厂计议”，应该是就资产抵押一事与相
关人员商议。

之后张謇委托史量才与三井洋行
展开谈判，1月17日张謇在大生纱厂
致函史量才，希望加快谈判进程，这封
信当天从南通寄往上海。上海光复后，
陈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委任史量才主
持“沪关清理处”工作。江苏独立后，张

謇应江苏都督程德全的邀请，担任江苏
两淮盐政总理，张謇委任史量才主持松
江盐务局的工作。

1月26日，大生纱厂致大生驻沪事
务所辛亥年第164号号信，流露出“押款
已可告成，甚慰”的信息。28日，大生纱
厂根据张謇的指示，按照三井洋行的要
求，将“厂基地契六张、清单一纸”由专人
送到上海。在等待三井洋行总社同意之
后，借款终于告成，张謇日记记载合同签
字时间为1月31日。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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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小学是如皋名校，其名“安
定”不是一个吉祥词，而是来自历史
名人胡瑗的祖籍地。胡瑗，字翼之，
如皋人，北宋教育家、思想家，人称安
定先生。

安定小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
末安定书院。道光元年，如皋知县托
克托布及乡绅胡萱生（胡瑗26世孙）
等人在如城北部后街重修雉水书院。
不少人思量，如皋是安定先生的故里，
天下读书人都知他的名声。况且外地
早有安定书院，于是公众合议，雉水书
院更名安定书院。道光十七年，如皋
知县范仕义立胡瑗故里碑，上书“宋安
定胡文昭公”。那位参与重修书院的

胡萱生为碑撰文，纪念先人乡贤——
胡瑗。

清末，科举废除，大多书院纷纷
倒闭。安定书院倒在如皋近代史中
华丽转身，成为安定小学。这要归功
于如皋近代第一贤达——沙元炳先
生。沙元炳素来敬仰安定先生。他
搜集安定先生佚文，编辑作序时，自
豪地写道自己有幸成为大贤同乡。
时至1902年，沙元炳等士绅，积极响
应张謇的通海地区教育规划，决定在
如创办高等小学堂。沙先生首先想
到的便是日渐式微的安定书院。于
是，他率众将安定书院改为模范蒙学
堂，日后更名城市第一初等、高等学

堂，1916年又定名安定学堂，1923年
正式定名安定小学。

创办初期，学校仅有15名学生。
同一时期，沙先生又捐款兴建如皋师
范，十分忙碌。他还亲自兼任模范蒙
学堂校长，决定安定书院所有熟田
683亩、沙田800余亩，及草田、店房
全部用作办学经费。1905年，学校兴
建一幢二层教学楼，共计8个教室，5
个班级，师生181人。安定学堂成为
如皋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化小学。

尽管学校数次更名，在沙元炳心
中都会想到安定二字。约在1905年，
学校放假，他邀同人雅集，作有《安定
学校门外池荷盛开，时暑假散学，召同

校诸友，酌酒赋诗》。诗作将学生比作
花朵，老师比作园丁。在他的心目中，
老师的责任是精心培育学生，老师的
成果是桃李满天下。于是，沙元炳为
安定学堂聘用多位名师出任校长。
1931年10月，安定小学高级部全体师
生百余人在如城举行反日救国大游
行，前后两个小时，至今传为如皋人爱
国佳话。

传为佳话的还有安定小学师生一
直秉承胡安定、沙元炳两位乡贤的教
育理念。安定小学的校风“唯实”与沙
元炳创办的另一所名校如皋师范的校
风“真实”，不谋而合，都是对安定先
生、沙元炳先生的纪念。

南通历史上流行的乙类传染病
□台承鹤

我国已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列
入乙类传染病。虽然乙类传染病也是
传染比较强的疾病，但是致死率并不
是很高，相对于甲类传染病并不会导
致大范围的死亡和暴发流行，所以乙
类传染病是相对于甲类传染病比较轻
的一种疾病。但是患者患病后需要进
行隔离治疗，并且要彻底的消毒，预防
传染。我国根据传染病的传染能力、
危害等，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三
类。甲类传染病传播速度快，危害大，
需强制管理，包括霍乱和鼠疫；乙类传
染病传播速度和危害相对于甲类传染
病稍弱，包括白喉、百日咳、猩红热、麻
疹、疟疾、病毒性肝炎、艾滋病、非典
等。丙类传染病传播速度和危害相对
于乙类传染病程度又更为脆弱。根据
《南通市志》等地方文史资料记载，南
通历史上流行的乙类传染病主要有：
白喉、百日咳、猩红热、麻疹、痢疾、伤
寒、病毒性肝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
等。

白喉：从上世纪50年代初至80
年代初，年年都有发生。1959—1960
年流行，发病率为 47.74—68.54／
10000人（以下统计数据皆以每万人
为单位，不一一注明）。1959年秋初，
全地区大面积发生白喉，地区行署在
南通县平潮镇设立“南通白喉隔离治
疗站”，既收治病人，又组织医务人员
进行白喉治疗培训，取得较好效果。
1961—1966年，白喉发病率逐年下
降，发病率为27.72—11.35。1970—
1981年下降为8.50—0.08。

百日咳：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
般每隔两年出现一次发病高峰，
1969—1974年最为明显。1975年后
发病率趋于下降。

猩红热：1962—1967年发病率为
0.30—0.79，1971—1987年发病率为
0.40—26.35，其中以1974年26.35为

最高。
麻疹：1953—1960年麻疹发病率

呈波浪式趋势，每隔一年出现一个高
峰。1970年全面进行麻疹疫苗预防
接种，接种后发病率最高的1971年为
45.22，以后逐年降低，1979年发病率
仅为0.22，1980年分别回升至23.03、
36.20，1987年下降为0.15。

痢疾：发病率占肠道传染病的首
位，历年来发病率波动较大。上世纪
50年代为 41左右，60年代为 47左
右，70年代为32左右，呈下降趋势。
80年代在16.28—38之间。

伤寒：长期保持在1—3之间，呈
散发性发生。

病毒性肝炎：1981—1987年发病率
较高，7年内发病率在23.37—46.9之间。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
脑”）：是由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急性
化脓性脑膜炎，常表现为突发高热、剧
烈头痛、频繁呕吐、皮肤黏膜淤点、瘀

斑及脑膜刺激症，严重者可有败血症休
克 和 脑 实 质 损 伤 ，常 危 及 生 命 。
1965—1966年大流行。1970年后呈
散发性发生。1977年开始对1—7岁
儿童全面进行流脑基础免疫。

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又称“小
儿麻痹症”）：是由脊灰病毒引起的一种
急性传染病。南通曾为脊髓灰质炎高
发地区，其中以1957年和1964年病人
较多，达到1.55。1965年以后发病率
逐年下降。接种脊灰疫苗是预防脊灰
的有效手段。由于防疫工作的加强，
1973—1980 年发病率在 0.1 以下。
1981年后基本无病例发生。

疟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疟疾发病
率较高，居全地区法定传染病的首位。
1964年后逐年下降。1971—1975年
发病率在 20—70 之间。1976-1980
年平均发病率在2.45，1981—1987年
发病显著减少，最低的1984年发病率
为0.6，最高的1982年为2.11。

施述之先生，名承谟，字述之。清光绪三年（1877）出生于
通州二甲镇。当时的二甲已成为通州的一个重要土布贸易集
散地，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他的祖辈在清代同治年间是小商
民，到了他的父亲手上，就开始带领自己的孩子学文练武了。
他的父亲和大哥是武秀才，二哥是武举人。施述之少时好学，
约二十岁时考中秀才，以后开馆教学。在此期间，他看到当时
的清廷日趋腐败，地主豪绅横行乡里，加之他性格刚直，便逐渐
滋长了对封建统治者不满的思想。

1905年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
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扩大了传播范围。1907年，施述之加入
了同盟会。同年，他在二甲镇开办了一所小学堂（二甲小学
的前身）。

1911年，他担任了余西市自治议事会副议长。这年，通州
商会巧立名目，规定凡织成南通土布一匹，纳收一钱，这使广大
贫苦农民肩上的负担更为沉重。当时流传着：“三人同哭五行
泪，白布多捐一个钱”的民谣。施述之多次以笔墨批评商会领
导人。为此，激怒了当时南通的“土皇帝”，借助官府势力，加施
述之以“乱党”的罪名“通缉拿办”，于是施述之遂乔装岀通城，
经石港亡命上海。

施到上海后，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做通讯联络工作。
同时担任了持志大学的国文教员，以维持生计，并经常向国学
大师章太炎求教。辛亥革命后，施述之就任江苏省第一届省议
员，并和章太炎及何世桢、茅祖权、季方等往来不绝。

1912年夏天，南通县议会在旧贡院里（解放后为南通市公
安局）开会，在审核地方财政时，因总商会的经费中有一部分是
布厘钱，县议员认为这项收入应列为全县的经费，不应全部拨
给商会使用。商会就派了坐办马息深到会声明理由，马态度蛮
横，引起各议员不满，当场就被施述之和顾群（平湖人）、李宾
（金沙人）等拖出市场，马息深的一只假眼珠子也掉了下来，满
场大笑。议长于香谷劝阻无效，立时宣布散会。

1913年到1917年，施述之还在上海参加了“二次革命”
“护国”“护法”等活动。在这期间，他曾代表章太炎赴河南开封
督军岳维钧处联系建立护国军的事宜。他完成章氏所交使命
后，不久，就任河南省尉氏县知事。

1917年至1921年间，施述之经常和季方、何世桢等到当
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环龙路44号）工作，并过组织生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数日，施方白（同盟会员，启东
人）被加以“跨党分子”罪名，在上海被捕，施述之、茅祖权等四
出营救，幸得脱险。

1927年冬，施述之出任海门县长。到了那儿，就将当地
“贩土大王”陆冲鹏、陆棫人的爪牙薛荫田拘捕。陆氏兄弟对施
极恨，千方百计想撵走施述之。由于施得到当时担任民政厅厅
长茅祖权的支持，因此，尽管陆氏用尽心机，也未能把施撵走。
到了1928年初春，陆氏兄弟就由上海回到海门县富安镇，纠集
手下一班喽啰，并威胁利诱一群佃户借口赴县请愿，企图捣毁
县府，杀死施述之。不料施早有所闻，已在县府周围密布岗哨，
戒备森严。一天，陆氏兄弟带领大队人马，由富安镇一直沿公
路蜂拥而来，施述之得报，即派少数士兵留守县府，大部分士兵
由袁执中（黄埔军校毕业，北伐军营长）率领，向东迎击。陆棫
人当场就擒，陆冲鹏逃往上海。陆棫人被缚解到县，开庭审讯
后，即钉镣监押。当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可是，没几天，驻沪
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派了一个副官，带领武装士兵十余人
到海门，要求将陆带往上海。施述之深知该总部之要人与陆关
系密切，一旦陆去上海，无异放虎归山，当即备文呈复，以“陆棫
人触犯刑法，己按司法程序审理，并已呈报高等法院，无法遵
办”等词顶了回去。后陆虽经县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但
在陆的上诉审讯终结时，省高等法院竟撤销原判，宣告陆棫人
无罪，当庭开释，财产原封发还。此案虽然告吹，但施述之不畏
强权，乃坚持与恶势力作斗争。

1928年5月，施述之调任南通县县长，在任期内焚毁了黄
金荣的门徒陈XX运到港口的几十箱鸦片烟土、海洛因等毒
品。这年7月，朱理治同志由上海回到故乡余西，开展革命活
动，借宿于余西小学内。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一王姓委员到余
西办理“整党”事务，在朱理治被褥下搜得一纸条，遂罗织罪名，
当即将他逮捕，寄押于县府看守所。施述之虽以县长兼理司
法，但只管一般民、刑案件，对政治案则由军法官审处。施述之
与朱的族叔朱溥泉素称同乡莫逆，便通过秘书季汝蔚，对朱常
加照拂，使之未遭迫害，并派员教以开脱之计。

那时，国民党县党部蔡国华等党棍，借抵制日货为名，向商
民强行敲诈，引起市民的反抗，市民关门罢市，游行示威，并将
蔡打伤。施述之对蔡的行为也是极力反对的，因此蔡国华等人
就把所有的怨仇集中到施身上，上报省党部，由此施述之就与
国民党脱离了关系。

1930年间，施述之赴北平，参加了冯玉祥将军组织领导的
倒蒋活动，未能成事复回沪上。

1932年至1934年，施述之被当时的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任
命为省视察。时逢两淮水灾严重，施在视察过程中，察觉到由
于地方政府腐败，灾区人民深受其害，就将此情上报省府，查办
了一些贪官污吏，但也为一些政客所不容。到了1934年底，他
被迫辞去了视察的职务。

1936年，江苏省政府为了照顾他的生活，给他挂了个海启
营业税局局长的职务。

由于施不愿和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因而备受忌恨和排
挤，遂于1940年脱离了政治生涯，息影上海，以读书写字消磨
时光。虽然生计日蹙，幸有子女赡养，差可免于冻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施述之精神为之一振，应邀参加了
上海市政协，并参加了民革上海市委的各项活动和各种会议，
致力于新中国建设事业。1958年4月，因心脏病猝发，经医治
无效，逝于上海市西藏路红十字医院，时年八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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